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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載述有關在北大嶼山興建現代化物流園的建議的背景。  
 
 
背景  
 
2.  2000年 5月，前港口及航運局 (下稱 “港航局 ”)成立一個委員
會，專責研究如何令供應鏈內各環節能加強相互協調，藉以推廣香港

物流業的發展。港航局於 2000年 12月委託McClier Corporation進行《鞏
固香港作為國際和地區首選運輸及物流樞紐研究》。當局確定發展增

值物流園是維持及提高香港物流業競爭力的主要措施之一。  
 
3.  為了落實推廣香港作為物流中心的措施，政府當局於 2001年
年年底成立新的 “物流發展督導委員會 ”。在財政司司長領導下，該督
導委員會旨在提供政策導向，加快建立有香港特色的物流服務業。此

外，當局成立物流發展局，由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領導。該局旨在

為公營及私營機構提供一個議事機制，方便協調業內事務和推行合作

計劃。  
 
4.  行政長官在 2003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會促進香港國
際機場的物流中心及速遞航空貨運站的發展，並在北大嶼山選址發展

現代化物流園。政府亦會加強香港的資訊聯繫，提升必要的基建設施，

確保粵港之間貨流暢通，以及努力降低物流業的營運成本。此外，政

府會強化與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的合作，以建立合理的規範和分工，

以及共同拓展業務。當局亦會盡快進行十號貨櫃碼頭的可行性研究。  
 
5.  2004年 1月，政府當局於就多項事宜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
其中包括在北大嶼山發展增值物流園的進展情況。為確保增值物流園

的發展概要能滿足業界的實際需要，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就發展物

流園的規劃概要徵詢業界及香港物流發展局的意見。  
 
6.  事務委員會一向關注香港物流業的發展，尤其是在內地物流

設施迅速發展及本港失業率高企之際。為了維持香港物流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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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紓緩本港的失業問題，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大力推動物流業的

發展、協助業界提高物流服務的效率，以及擴展貨物來源地。此外，

當局亦有需要簡化清關手續及加快跨境運輸基礎建設的發展，以期提

高效率及改善聯繫。  
 
7.  事務委員會又支持政府當局在北大嶼山興建增值物流園的計

劃。政府當局於 2004年 1月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計劃的進展情況時，
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加快進行有關工作，以期提供指定設施，以

供處理價值高及具有迫切時限的空運貨物。有關發展亦須滿足業界的

實際需要。相關會議紀要的節錄本載於附件A。  
 
8.  至於事務委員會關注到，有需要協調大嶼山的現代化交通運

輸及貨櫃碼頭設施及旅遊景點的發展，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認同有需

要進行協調，並於 2004年 1月決定成立 “大嶼山發展專責小組 ”，由財政
司司長領導。該專責小組全面統籌各有關項目的規劃和發展等方面的

工作，並確保各大型基礎建設及發展項目能及時完成。  
 
 
大嶼山發展專責小組  
 
9.  大嶼山發展專責小組的主要工作包括  ⎯⎯  

 
(a) 提供規劃大綱，確保以平衡及協調的方式進行在大嶼山

的發展計劃；及  
 
(b) 確保適時提供需要的土地及基建，使各項計劃能如期完成。 
 

10.  大嶼山發展專責小組首先會為大嶼山訂定一個發展概念計

劃。該概念計劃旨在為大嶼山提供一個協調的規劃綱領，以配合不同

的土地用途需要。專責小組在制訂該計劃時，採納以平衡及可持續發

展的規劃方式，並協調發展與自然保育的需要。  
 
11.  該概念計劃已初步確定一些發展主題和發展建議，供公眾討

論。其中的主題和建議包括：(a)透過提供優質基建和開發各類旅遊點，
包括在大嶼山興建增值物流園，以提升香港經濟的競爭力；(b)以文物、
區內特色和自然景觀為藍本的主題式旅遊點； (c)盡量發揮郊野公園的
康樂發展潛力；及 (d)滿足自然保育的需求，達致平衡的規劃。  
 
12.  在 2004年 10月 26日向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
後，政府當局於 2004年 11月 29日展開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詢工作，以徵
詢公眾人士對概念計劃的意見。公眾諮詢工作會於 2005年 2月 28日結
束。有關概念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  ⎯⎯  
 

http://www.info.gov.hk/planning/lantau/tc/background/index.html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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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  ：  田北俊議員 , GBS, JP (主席 ) 
  呂明華議員 , JP (副主席 ) 

丁午壽議員 , JP 
李家祥議員 , GBS, JP 
李國寶議員 , GBS, JP 
周梁淑怡議員 ,  GBS, JP 
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 , JP 
陳鑑林議員 , JP 
單仲偕議員  
楊孝華議員 ,  SBS, JP 
劉千石議員 ,  JP 
劉健儀議員 ,  JP 
蔡素玉議員  
石禮謙議員 ,  JP 
李鳳英議員 ,  JP 
胡經昌議員 , BBS, JP 

 
 
出席的非委員：陳婉嫻議員 , JP 
的議員  
 
 
缺席委員   ：李華明議員 , JP 

黃宜弘議員 ,  GBS 
梁富華議員 ,  MH, JP 

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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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議程第 IV項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葉澍堃先生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  
(經濟發展 ) 
李淑儀女士  
 
旅遊事務專員  
鄭汝華女士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  
(經濟發展 )1 
趙崇幗女士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  
(經濟發展 )2 
馮永業先生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  
(經濟發展 )3 
范偉明先生  
 
議程第V項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  
(經濟發展 ) 
李淑儀女士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  
(經濟發展 )3 
范偉明先生  
 
海事處處長  
崔崇堯先生  
 
海事處副處長  
譚百樂先生  
 
議程第VI項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  
(經濟發展 ) 
李淑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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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  
(經濟發展 )2 
馮永業先生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經濟發展 ) 
陳維民先生  
 
民航處副處長  

羅崇文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2 
  劉國昌先生  
 

 

列席職員  ：  助理秘書長 1 

  吳文華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1 
游德珊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5 
鄭維賢小姐  

  
 
經辦人／部門

 
* * * * * * 

 
 

IV 經濟及勞工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04年施政報告所載
的有關施政措施作出簡報  
(立法會CB(1)742/03-04(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

的資料文件 ) 
 

 
物流及港口發展  
 
貨櫃碼頭  
 

 5. 鑒於內地港口迅速發展及擴建，與深圳港口的競爭

也日漸加劇，陳婉嫻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採取何等措施，

以鞏固香港作為南中國物流中心的地位。她指出，由於

廣東當局已提出若干措施，吸引在港口設施上的新投

資，並以低廉價格吸引顧客使用它們的服務，她擔心香



經辦人／部門  
 

 4

港最終會在與內地港口競爭方面受挫。除了海上運輸，

在廣州發展的新機場也對香港構成另一種威脅。  
 
6. 局長表示，就硬件及軟件而言，香港在發展物流業

方面較其他城市佔優。儘管如此，政府當局不會自滿，

並會繼續努力落實促進物流業長遠發展的各種措施。  

 

7. 局長向委員簡介去年政府當局為鞏固香港作為首選

的國際物流樞紐而採取的各種措施。實施 24小時跨境通
關及經改善的海關及出入境程序已縮短處理時間，陸路

口岸的通關能力亦已明顯增強。關於數碼貿易運輸網絡

系統的發展，政府當局正與一家服務提供者進行洽商，

以期簽署營運協議，發展數碼貿易運輸網絡系統，並於

2005年推出使用。此外，香港亦正積極擴建運輸基建網
絡。深港西部通道的建造工程預期在 2005年年底完成，
由三地政府代表組成的協調小組已為港珠澳大橋展開前

期工作。總的來說，政府當局會繼續增加更多設施及採

用嶄新科技，以促使貨流能以更低成本進行。  
 
8. 關於香港與內地在物流發展方面的關係，局長特別

指出，雙方的關係涉及競爭和合作。他提及與國家發展

及改革委員會共同委託開展的內地與香港物流業合作研

究。該研究的初步結果確認了跨境合作發展物流業的必

要及策略重要性。該研究亦建議雙方應繼續在現有協調

機制的基礎上，推動物流快線及內陸貨運村的發展。除

了在陸路運輸方面的合作，政府當局亦旨在透過與珠江

三角洲 (下稱 “珠三角 ”)其他機場合作，擴展香港國際機場
的客運及貨運來源區域。  

 

9. 儘管政府當局作出上述回應，陳婉嫻議員指出，廣

東當局也採取局長提及的許多措施，以促進珠三角的港

口及機場發展。因此，她認為政府當局有需要推出進一

步措施，增強香港物流業的競爭力。  

 

10. 劉健儀議員表示不反對在香港興建更多貨櫃碼頭，
但她關注到將會在大嶼山興建新貨櫃碼頭的說法實在言

之尚早，因為香港港口發展局仍須參詳將於 2004年年初
完成的《香港港口規劃總綱 2020》的研究結果及建議。
由於貨櫃碼頭由私營機構全資興建 (包括有關碼頭的土
地平整費用 )及全權擁有和管理，政府並沒有直接或間接
參與，她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更改現行發展模式，並向日

後發展新貨櫃碼頭的成功建議者提供資助。  

 

11. 局長表示，為提高香港的長遠競爭力，政府當局建
議興建更多貨櫃碼頭。至於選址方面，大嶼山是顧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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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的其中一個選擇。在等候《香港港口規劃總綱 2020》
研究完成期間，政府當局會就如何推展該計劃諮詢業界

的意見。至於發展的模式，則須待該研究得出結果及諮

詢業界後才能作出決定。  
 
12. 許長青議員提醒政府當局注意，在決定是否在香港
興建新貨櫃碼頭時，應考慮最新的港口貨運量預測，以

確保貨櫃碼頭設施的財政可行性。  
 

13. 局長贊同許議員的意見，並指出有關研究會檢視不
同因素，例如珠三角的市場情況、以往在貨運吞吐量方

面的表現及鄰近珠三角港口的競爭等，以評估興建新貨

櫃碼頭的可行性。  

 

貨櫃碼頭處理費  
 

14. 丁午壽議員非常關注，香港的貨櫃碼頭處理費 (下稱
“處理費 ”)太高，已顯著地削弱香港港口的競爭力。儘管
政府當局在過去 6年不斷努力，但在降低處理費方面並無
顯著進展。因此，丁議員呼籲政府考慮傚法澳洲的做法，

制定法例來處理此事。主席也表示，鑒於處理費高昂，

付貨人可選擇通過其他珠三角港口入口 /出口貨物。劉健
儀議員贊同丁議員的意見，並且指出，為維持香港港口

的競爭力，解決處理費持續高企的問題是當務之急。  

 

15. 石禮謙議員表示反對通過立法規管處理費，因為關
乎處理費的事項基本上是涉及定期班輪協會、付貨人及

貨櫃碼頭營運商的商業事項。他認為，處理費高昂是因

為航運公司收取高昂的單一費用，其中包含航運及碼頭

處理的相關收費。其實，香港港口的效率非常高，所以，

儘管香港港口收費高昂，付貨人也選擇通過香港港口運

送貨物。他呼籲政府當局提供有關處理費組成部分及貨

櫃貨運業的進一步資料，以便委員瞭解有關事項。  
 

16. 局長表示，由於釐定處理費的機制以國際慣例為基
礎，也是付貨人與航運公司之間的商業事項，由政府干

預這些商業安排並不恰當。政府的角色是促使他們通過

對話解決未能達成協議的事項。政府會繼續與有關各方

聯絡，鼓勵他們召開會議，討論大家所關注的事項，以

增加釐定處理費機制的透明度。為此，他已取得有關各

方同意，提供有關處理費的進一步資料。應石議員要求，

他承諾提供有關貨運業成本組成部分的進一步資料。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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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物流園及大嶼山的發展  
 
17. 劉健儀議員提到去年施政綱領提倡發展的增值物流
園進展緩慢，並促請政府當局加快進行有關工作，以期

提供指定設施，以供處理價值高及具有迫切時限的空運

貨物。她問及實施時間表及發展增值物流園的地點選擇。 

 
18.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 (經濟發展 )答稱，自從
政府當局去年宣布有關計劃以來，當局一直密切跟進該

計劃的發展。政府當局已就在北大嶼山發展增值物流園

的規劃概要，徵詢物流業界的意見。就增值物流園潛在

使用者對該園應予提供的服務及設施的意見調查剛剛完

成，調查結果會交由香港物流發展局考慮。此舉旨在確

保增值物流園的發展概要能滿足業界的實際需要。至於

選址方面，政府當局已初步在北大嶼山覓得地點，該地

點鄰近港珠澳大橋在香港的落腳點，使其位置更具策

略性重要性。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 (經濟發展 )
向委員保證，當局會優先處理增值物流園計劃，但發展

此類基建設施難免需時。當局計劃就調查報告作最後定

稿，並於 2004年 2月在新成立並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協調
發展大嶼山經建項目專責組首次會議上，討論增值物流

園措施的未來路向。其後，當局會按照所需法定程序 (例
如尋求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 )落實該計劃。  
 
19. 李鳳英議員關注到，有需要協調大嶼山的現代化交
通運輸及貨櫃碼頭設施及旅遊景點的發展，局長表示，

政府認同有需要進行協調，因而決定成立 “協調發展大嶼
山經建項目專責組 ”，由財政司司長領導，全面統籌各有
關項目的規劃和發展等方面的工作，並確保各大型經濟

及基礎建設項目能及時完成。  

 

* * * * *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2月 19日  


